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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維持競爭環境及維持競爭環境及維持競爭環境及維持競爭環境及

界定和對付反競爭行為的指引界定和對付反競爭行為的指引界定和對付反競爭行為的指引界定和對付反競爭行為的指引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將發出

指引，以維持競爭環境和界定及對付反競爭行為。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 (委員

會 )，是㆒個高層次小組，專責監察與競爭有關的事宜並給

于指示。委員會於㆒九九八年五月公布了《競爭政策綱領》，

以提供全面的和透明的競爭政策架構。

最新發展最新發展最新發展最新發展

3. 為配合《競爭政策綱領》的實施和鼓勵各行業更積

極推行香港的競爭政策，委員會在諮詢了 30 間商會和工商

團體，以及消費者委員會後，制定了㆒套指引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為評估香港的整體競爭環境，界定違反競爭的行為，以及處

理此等行為提供客觀的基準指標及原則，同時確保競爭政策

在各行各業㆗能㆒致㆞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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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指引發出指引發出指引發出指引

4. 草擬指引的工作現已完成。委員會將發出指引予各

商會及工商團體，並會鼓勵各行業，遵守和按照指引訂立適

合其行業運作的行為守則。

委員意見委員意見委員意見委員意見

5. 請各委員省覽指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經濟發展科

㆓零零㆔年九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維持競爭環境及維持競爭環境及維持競爭環境及維持競爭環境及

界定和對付反競爭行為的指引界定和對付反競爭行為的指引界定和對付反競爭行為的指引界定和對付反競爭行為的指引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競爭政策綱領競爭政策綱領競爭政策綱領競爭政策綱領 (政策綱領 )頒布政府按不同行業的實際

情況而制定適當措施以促進競爭政策的方針。政策綱領訂

明，某項業務是否違反競爭原則，不能單以該業務的經營

規模或市場佔有率來決定，而是取決於該業務或經營方法

有否限制進入市場或在市場內競逐的機會，以及損害經濟

效益或自由貿易，因而令香港的整體利益受損。為配合政

策綱領的實施，現擬訂以㆘指引 (連同具體指標 )，以便－

(a) 評估香港的整體競爭環境；

(b ) 界定及對付反競爭行為；以及

(c) 確保競爭政策在各行各業㆗能㆒致㆞推行。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指標㆒： 評估整體競爭環境

2 . 這項指標旨在評估經濟體系的競爭性。如果香港的整

體營商環境能夠符合若干準則，就可被視為有利於競爭和

自由貿易。評估整體競爭環境的基本考慮因素如㆘：

(a) 穩定而有效的政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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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法治制度；

(c) 自由開放的宏觀經濟環境；

(d ) 大量的市場機會；

(e) 積極推動私㆟企業發展和鼓勵競爭的政策；

( f ) 積極鼓勵外來投資的政策；

(g ) 沒有外貿及外匯管制；

(h ) 具透明度的投資和稅務制度；

( i ) 方便的融資途徑；

( j ) 高度發展的勞動市場；

(k ) 具透明度和公平的勞工及入境政策；

( l ) 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

(m) 資訊自由流通。

3 . 市場是否具有競爭性主要視乎進出市場是否十分容

易。如果進出市場的障礙實際㆖並不存在，則現有的公司

會把價格維持在接近市場競爭的水平。雖然在參與者為數

不多的情況㆘，市場仍會有競爭，而且競爭可能會頗為激

烈，但㆗小型企業蓬勃，更可突顯出香港有利競爭的營商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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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㆓： 衡量限制性經營方法對市場的影響

4 . 這項指標衡量限制性經營方法對市場的影響，以顯示

政府須否就這些經營方法採取行動。政策綱領提出了概括

性的 (㆔步 )經濟測驗，以助政府決定是否應就市場行為採

取行動：

(a) 第㆒步 － 當市場行為限制進入市場的機會；

(b ) 第㆓步 － 損害經濟效益或不利自由貿易；以及

(c) 第㆔步 － 傷害香港的整體利益。

5 . 就測驗的第㆒及第㆓步而言，可根據以㆘因素決定某

行業㆗的競爭，是否已經或可能受到妨礙，或已被大大削

弱：—

(a) 外國產品或外來競爭者在多大程度㆖會對現有市

場參與者的業務帶來，或可能會帶來有效的競爭；

(b ) 市場在多大程度㆖會提供，或可能會提供可接受的

代替品，以替代現有市場參與者所供應的產品／服

務；

(c) 限制性的政府措施，包括

( i ) 煩瑣的政府或公營部門制度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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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政府對貿易所設置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以及

( i i i )政府對進入市場的規管措施。

(d ) 進入市場的障礙，包括

( i ) 經濟障礙經濟障礙經濟障礙經濟障礙，例如進入市場的 (投資 )成本；

( i i ) 結構性障礙結構性障礙結構性障礙結構性障礙，例如會削弱退出市場能力的既往

成本、達致規模經濟的需要，和改變消費者對

現有產品品牌的忠誠度的需要；以及

( i i i ) 策略性障礙策略性障礙策略性障礙策略性障礙，例如現有營商者對新營辦商加入

市場作出構成威脅的行為；現有營商者超額投

資生產設施，在確實有㆟加入市場時威脅發動

減價戰；以及以㆟為方式創造新品牌和產品以

限制模仿的可能性；

(e) 在㆒個受到或會受現有或未來市場參與者的行動

或擬議行動影響的市場內，仍保留或會保留的實際

競爭有多大；

( f ) 現有或未來市場參與者的行動或擬議行動會令實

力強勁的競爭者退出市場的可能性；

(g ) 在有關市場㆗的轉變及創新的性質和程度；及

(h ) 在㆒個受到或會受現有或未來市場參與者的行動

或擬議行動影響的市場，任何其他與該市場競爭有

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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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㆒些情況㆘，自由競爭未必切實可行，也未必是最

佳的解決辦法。㆘述情況是其㆗㆒些例子：

(a) ㆒家公司進行生產的平均成本較㆒家以㆖的公司

進行生產為低；

(b ) 有需要進行審慎監管；

(c) 有需要保障消費者的長遠利益；或

(d ) 有需要提出誘因，以鼓勵創新。

7 . 在第 6 段所述的情況㆗，我們必須進行定性評估，在

有充分理由支持的壟斷情況與優質服務和合理價格之間

求取平衡。在此須採取測驗的第㆔步，以決定市場行為會

否使香港的整體利益受損。有關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如

㆘：

(a) 業內審慎監管的需要；

(b ) 維持可靠服務的需要；

(c) 實踐社會服務承諾的需要；

(d ) 安全需要；以及

(e) 其他公眾利益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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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㆔： 限制競爭的具體行為

8 . 這項指標有助找出反競爭行為及濫用市場㆞位的具

體事例。

反競爭行為

9 . 以㆘是㆒些反競爭行為的例子：

(a) 操縱價格以扭曲市場的正常運作、增加買方的成

本，以致損害經濟效益或自由貿易；

(b ) 防止或限制對競爭者的物料或服務供應，以致損害

經濟效益或自由貿易；

(c) 市場參與者就業務㆞區或客路達成協議，以瓜分市

場，以致損害經濟效益或自由貿易；

(d ) 於同業工會或專業團體成員之間訂立不公平或歧

視性的準則，以拒絕給予新加入者進入市場或在市

場內競逐的機會，以致損害經濟效益或自由貿易；

(e) 聯合抵制，以扭曲市場的正常運作、剝奪抵制對象

可得的供應或選擇，以致損害經濟效益或自由貿

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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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串通投標 1、分配市場、訂立銷售和生產限額，以

扭曲市場的正常運作、增加買家的成本、減少買家

的選擇和產品的供應，以致損害經濟效益或自由貿

易。

濫用市場㆞位

10. ㆒般來說，在確定㆒家公司是否擁有支配㆞位時，政

府所考慮的事項，包括 (但不限於 )以㆘幾點：

(a) 該公司的市場佔有率；

(b ) 該公司在釐訂價格及作出其他決定方面的權力；

(c) 是否有任何障礙阻止競爭者進入有關市場；以及

(d ) 產品差異和促銷的程度。

11. ㆒家擁有支配㆞位的公司會被視為濫用其㆞位，如其

採取的行為的目的是為妨礙或在很大程度㆖限制市場競

爭或可產生這種影響。㆘文列舉㆒些在確定是否濫用市場

㆞位時會考慮的行為：

(a) 掠奪式定價－這是通常被具有支配㆞位的公司採

用的㆒項蓄意策略，把價格訂得極低，或以低於其

生產遞增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從而迫使競爭者退

出市場。掠奪者在成功迫使現有競爭者退出市場和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涉及公營機構的某些串通投標活動屬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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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嚇新公司進入市場後，便會提高價格，賺取更高

利潤；

(b ) 為 沒 有 現 成 代 替 品 的 產品 或 服 務 釐 定 最 低 零 售

價；

(c) 價格㆖的歧視，除非該歧視只為合理㆞顧及供應貨

品或服務的成本或可能成本的差別而作出的；

(d ) 規定供應某些特定產品或服務時，買家須㆒併購買

其他特定產品或服務或接納某些限制，而這些限制

並非為了保證質素、符合安全規定、提供足夠服務

或達致其他合理的目的 2；以及

(e) 以必須接納苛刻或與合約無關的條款或條件，作為

簽訂合約的條件。

對反競爭行為採取行動的機制及㆖訴事宜對反競爭行為採取行動的機制及㆖訴事宜對反競爭行為採取行動的機制及㆖訴事宜對反競爭行為採取行動的機制及㆖訴事宜

12. ㆒如政策綱領所述，政府積極致力提倡和維持競爭，

以提高經濟效益和促進自由貿易。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

的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

                                          
2 必須把“交叉銷售”這類商業手法列為考慮因素，特別是須注意利用附加產品／服

務使個別產品／服務更具吸引力的做法。這類服務／產品往往都迎合消費者的喜好

及令服務成本降低，使消費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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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令各政府部門各政府部門各政府部門各政府部門 (包括所有法定機構包括所有法定機構包括所有法定機構包括所有法定機構 )遵守政策綱領

及㆖述指引；以及

(b ) 呼籲各行各業各行各業各行各業各行各業遵守政策綱領及本指引，而且終止或

避免採取有損經濟效益或自由貿易的限制性經營

方法。

13. ㆘述是處理反競爭行為及就對付這些行為而作出的

措施提出㆖訴的機制 3：

(a) 投訴投訴投訴投訴－如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涉嫌採用限制性經

營方法，事件可轉交有關的決策局或政府部門研

究。同時，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秘書處會留意所有

轉介個案的進展，如有關情況對政策或制度有重大

影響，秘書處會促請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處理。

(b ) 採取行動採取行動採取行動採取行動－在合理和有需要的情況㆘，政府會採取

行政或立法措施，消除反競爭行為；以及

(c) ㆖訴㆖訴㆖訴㆖訴－所有受政府就反競爭行為而採取措施影响

的㆟士，均可向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提出㆖訴，要

求覆核有關措施；

                                          
3 這套指引所載的投訴和㆖訴機制，㆒般與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的工作有關，並且不

得用以損害電訊管理局局長及廣播事務管理局等法定機構根據個別行業的競爭法例

而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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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預期各決策局／部門都會落

實其建議的措施。㆒般來說，推行競爭政策諮詢委

員會的建議是受司法覆核程序或載於有關法例內

的㆖訴機制所規限  (例如《行政㆖訴委員會條例》

及規管適用於有關行業的法例 )。

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㆓零零㆔年九月


